
证券代码：300212           证券简称：易华录        公告编号：2018-114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成立津南数据湖运营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11 月，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易华录”）与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曾用名“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录资本”）、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易华录投

资”）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天津市津南区“智慧津南”及数据湖（一期）PPP

项目”。项目总投资 225,806.29 万元（含运营期的建设更新改造投资），项目

合作期 18 年，其中建设期 3 年，运营期 15 年。根据约定，天津市津南区信息

中心作为本项目的实施机构，指定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津南城投”）作为出资方与易华录、华录资本、易华录投资共同成立项目公

司津南数据湖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责合作期内津南区

智慧津南和数据湖（一期）的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期满移交工作。 

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公司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议案尚需提请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合作方基本情况 

1、名称：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749113461K 

法定代表人：王刚 

注册资本：447739.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年 04月 29日 



住所：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 7号 1号楼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道路、桥梁工程建设；水利设施工程开发建设；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开发业投资；土地整理服务。（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按规定办理） 

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2、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10931643F   

法定代表人：翟智群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年 08月 15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5号院 1号楼 13层 1308、1309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从事产权经

纪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3、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4UPD2N 

法定代表人：梁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年 12月 28日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786 号(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南楼)八层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理理财等金融业务);受托管

理股权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三、拟投资成立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津南数据湖运营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2、拟注册资本：29,000万元人民币  

3、投资主体：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项目拟建地址：天津市津南区 

5、主营业务：智慧津南”及数据湖（一期）PPP 项目的工程规划、设计、

建设、运维等（以工商注册为准）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易华录 13,500 46.55% 

津南城投 1,000 3.45% 

华录资本 5,800 20% 

易华录投资 8,700 30% 

总计 29,000 100% 

四、设立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目的 

根据招投标文件的要求，项目公司负责合作期内津南区智慧津南和数据湖

（一期）的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期满移交工作。天津市津南区“智

慧津南”及数据湖（一期）PPP 项目将完成天津市津南区智慧津南和数据湖

（一期）的建设。其中：智慧津南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智慧管理和智慧民生

两个方面；津南数据湖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光磁一体大数据

存储、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平台、数据湖安全平台。 

（二）资金来源 

拟使用易华录的自有资金。 

（三）存在的风险 

1、设计/建设风险 

设计/建设风险主要是指在项目建设期，从设计、硬件、项目审批、建设结

果四个方面识别的风险。设计方面的风险主要包括提出变更方的变更要求引致

的风险、设计自身存在缺陷引致的风险；硬件方面的风险主要包括用地及周边



配套供应导致的风险；项目审批方面的风险主要包括建设审批滞后的风险；建

设结果方面的风险主要包括建设质量不达标、建设成本超支、未按时完工、工

地安全威胁及环境污染风险。设计/建设风险主要由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承担，

其中涉及政府方职责的根据其实际责任承担情况由政府合理承担。 

2、运营风险 

运营风险主要是指在项目运营期，从运营维护、自身行为、市场行为、移

交四个方面识别的风险。运营维护方面主要包括技术缺陷、调试运行未达标、

运营水平低、设备设施故障、更新改造不及时到位、运营成本超支等风险；自

身行为主要包括违约/提前终止、安全管理、环境保护等风险；市场行为主要为

通货膨胀等风险；移交主要包括移交质量、移交考核达标、移交费用超支等风

险。运营风险主要由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承担，其中涉及通货膨胀、最低需求等

风险由政府合理承担。 

3、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主要包含资本金、债务融资、项目公司财务环境三个方面。资本

金方面主要涉及缴纳行为的风险；债务融资方面主要涉及融资完成、成本变化、

偿债、再融资风险等；项目公司财务环境主要涉及项目公司破产风险。财务风

险主要由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承担，其中涉及政府责任导致的风险由政府合理承

担。 

4、费用支付风险及对策 

由于项目的经营状况或产品/服务提供过程中经济危机、政府换届领导更替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的应收费用不能按期按量的回收。 

当由政府换届、领导更替导致项目的应收费用不能按期按量的回收情况时，

该风险由于政府方违约产生，应由政府进行补偿。 

（四）项目公司治理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

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对合资协议约定特殊事项需经过代表 100%表决权的

股东同意方生效；其他事项，需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表决权的股

东同意即生效。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为公司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

中：政府方出资代表津南城投提名 1名董事候选人，易华录提名 2名董事候选



人，华录资本提名 1名董事候选人，易华录投资提名 1名董事候选人。董事会

设董事长 1名，董事长由易华录提名董事担任。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的表

决制度。董事会行使职权时需要董事会表决的，对决议（1）制订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方案；（2）拟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组织形式、解散方案事项

需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通过后生效。其他由董事会拟定或决定的事项经过全体

董事五分之四（包括本数）以上董事同意通过即生效。津南城投提名的董事对

影响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的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 

公司设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政府方出资代表津南城投提名 1 名，

易华录提名 1 名，职工监事 1 名由项目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

设监事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由津南城投提名并应由监事会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监事会会议有效召开的人数为两名监事，监事会的所有决议应当经全

体监事的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将从项目公

司实现的净利润中根据持股比例享受相应的收益；二是作为天津市津南区“智

慧津南”及数据湖（一期）PPP 项目的工程分包商或运营商，易华录及其子公

司将取得工程建设或运营收益。 

津南数据湖落地标志着易华录数据湖首次踏入直辖市，天津作为京津冀一

体化发展的两翼之一，在商业发展、大数据基础和人才等资源层面具有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基于数据开放大赛等事项的推广，天津市在政府大数据开放应

用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基于数据湖商业模式不断成熟，配套公司独有的数据

湖生态产业链，津南数据湖的落地将进一步加速数据湖引流运营。建设完成后，

津南数据湖项目将成为立足津南，服务天津，辐射京津冀的数据存储、处理、

分析的数据湖基地。该项目的落地将加速推进公司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智慧城

市运营商”战略转型的进程，对公司开展数据湖业务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关联人华录资本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447.04万元，已审批通过关联交易的合计金额为 19,051.94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审议投资成立津南数据湖运营有限

公司的议案》，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此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上述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

愿、平等、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津南数据湖运营有限公司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05日 




